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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 康 促 進 評 估 指 引  

 

健 康 促 進  

 

 健 康 促 進 是 一 個 改 善 過 程 ， 旨 在 提 高 人 們 自 我 護 理 和 增 強 健 康 的 能 力 。 1  

 

 健 康 促 進 代 表 著 社 會 和 政 府 方 面 的 整 體 進 程，並 非 單 指 改 善 個 人 技 巧 和 能 力 的 行

動 ， 當 中 還 包 括 各 項 可 能 改 善 公 眾 和 個 人 健 康 的 社 會 、 環 境 和 經 濟 條 件 的 改 變 。  

 

 健 康 促 進 介 入 措 施 通 常 涉 及 不 同 工 作、較 長 時 間 及 多 個 目 標 各 異 的 合 作 伙 伴。因

此 ， 對 健 康 促 進 介 入 措 施 進 行 評 估 ， 不 是 簡 單 直 接 的 工 作 。  

 

健 康 促 進 評 估  

 

 評 估 意 指 針 對 特 定 情 況 進 行 仔 細 評 估 及 嚴 謹 評 核 後 作 出 判 斷，從 而 得 出 合 理 的 結

論 ， 並 就 日 後 的 行 動 提 供 有 用 的 建 議 。 2  

 

 所 有 評 估 均 會 涉 及 兩 項 基 本 元 素 ， 分 別 是 識 別 各 項 準 則 (價 值 和 目 的 )和 釐 定 優 先

次 序 ； 以 及 搜 集 用 以 評 估 價 值 和 目 的 實 現 程 度 的 資 料 。 3 

 

 下 文 臚 列 可 用 以 評 價 健 康 促 進 介 入 措 施 的 若 干 準 則 ： 4  

•  成 效  — 目 的 和 目 標 的 實 現 程 度  

•  適 切 性  — 介 入 措 施 與 需 要 的 相 關 程 度  

•  可 接 受 性  — 推 行 方 式 能 否 顧 及 對 象 的 需 求  

•  效 率  — 就 所 得 效 益 而 言 ， 時 間 、 金 錢 和 資 源 是 否 運 用 得 宜  

•  公 平  — 同 等 需 要 獲 得 同 等 幫 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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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果 層 次  

 清 晰 界 定 所 得 結 果，對 於 評 估 健 康 促 進 介 入 措 施 及 加 強 傳 達 健 康 促 進 因 素 來 說 ，

十 分 重 要 。 下 圖 展 示 Nutbeam(1996)  5 的 健 康 促 進 結 果 模 型 。  

 

表 1： 健 康 促 進 結 果 模 式  

 

健 康 促 進 行 動  教 育  協 助  倡 導  

 

健 康 促 進 結 果  關 於 健 康 的 知 識  社 會 影 響 和 行 動  公 眾 和 機 構 的  

健 康 行 為  

 

中 期 健 康 促 進 結 果  

 

健 康 的 生 活 模 式  有 效 的 服 務  有 利 健 康 的 環 境  

健 康 促 進 和 社 會 結 果  死 亡 率 、 發 病 率 、 殘 疾 、 生 活 質 素  

 

 這 個 模 型 把 結 果 分 為 三 個 層 次。健 康 促 進 結 果 反 映 出 個 人、社 會 和 環 境 因 素 的 變

化 ， 這 些 改 變 或 可 增 強 人 們 自 我 護 理 健 康 的 能 力 ， 從 而 改 變 健 康 決 定 因 素 (中 期 健 康

促 進 結 果 )。健 康 促 進 行 動 的 遠 景，就 是 減 低 人 口 的 死 亡 率、發 病 率 和 殘 疾 (健 康 促 進

和 社 會 結 果 )。  

 

評 估 循 環  

圖 1： 評 估 循 環  

需 要 評 估   

 計 劃 籌 備 和 進 展 評 估  

 

 過 程 評 估  

影 響 評 估  

結 果 評 估  

 

 圖 1 是 評 估 循 環 的 簡 圖 ， 概 述 當 中 各 個 重 要 的 階 段 。 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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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 要 評 估  

 

 進 行 需 要 評 估，是 為 了 解 社 會 上 各 種 健 康 問 題 的 整 體 情 況，從 而 選 出 所 需 健

康 介 入 措 施 的 適 當 類 別 。  

 

 需 要 評 估 分 可 為 兩 個 主 要 階 段 ：  

 

第 一 階 段 ： 識 別 優 先 的 健 康 問 題  — 旨 在 搜 集 資 料 和 徵 詢 多 方 面 的 意 見 ， 以 決

定 優 先 的 健 康 問 題 。 為 此 ， 應 該 清 楚 說 明 問 題 的 嚴 重 性 ， 以 及 面 對 該 等 問 題 的

對 象 羣 體 的 相 關 詳 情 。  

 

第 二 階 段 ： 分 析 健 康 問 題  — 旨 在 就 構 成 健 康 問 題 的 因 素 搜 集 更 多 資 料 。  

 

 關 於 如 何 進 行 需 要 評 估 的 詳 情 ， 請 參 考 Hawe P、  Degeling D 及 Hall J 

(1990)。 7 

 

可 評 估 性 評 析  

 可 評 估 性 評 析 是 為 改 善 計 劃 及 令 評 估 更 為 合 用 的 診 斷 及 描 述 工 具。這 是 個 有

系 統 的 過 程 ，既 可 說 明 計 劃 的 結 構 (即 理 念、目 標 、活 動 和 理 想 表 現 指 標 )，亦 可

分 析 達 到 目 標 的 可 能 性 和 可 行 性、進 行 深 入 評 估 的 適 宜 性，以 及 對 計 劃 管 理 者 、

決 策 者 和 計 劃 籌 辦 人 員 的 可 接 受 性 。 8 

 

 進 行 可 評 估 性 評 析，是 要 查 明 健 康 促 進 計 劃 是 否 符 合 各 個 評 估 的 先 決 條 件 。

為 了 確 保 有 關 計 劃 確 實 適 合 進 行 評 估 ， 你 應 先 行 解 答 下 列 問 題 ： 9 

 
1. 為 何 進 行 評 估 ？  

 這 是 啟 動 評 估 方 案 的 關 鍵。你 需 識 別 評 估 資 料 的 主 要 使 用 者，並 找 出 他 們 需

要 哪 類 資 料 。 不 同 羣 體 或 相 關 人 士 的 日 常 要 務 和 關 注 事 項 各 有 不 同 ， 他 們 對 成

功 的 詮 釋 也 不 盡 相 同 。 舉 例 說 ， 某 項 目 的 贊 助 人 或 會 要 求 更 高 效 率 或 可 演 譯 為

具 有 成 本 效 益 的 成 果 ； 業 內 人 士 或 會 要 求 足 以 顯 示 其 工 作 方 式 獲 得 服 務 使 用 者

接 受 及 達 到 既 定 目 標 的 證 據 。 因 此 ， 在 開 始 時 弄 清 楚 該 以 誰 的 觀 點 進 行 評 估 至

為 重 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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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評 估 對 象 是 誰 ？  

 意 指 健 康 促 進 計 劃 的 對 象 羣 體：個 人、羣 體 或 社 會；以 及 環 境  — 學 校 為 本

還 是 家 居 為 本 。 舉 例 說 ， 在 學 校 為 本 的 藥 物 教 育 計 劃 中 ， 學 生 、 家 長 、 教 師 、

行 政 人 員 以 至 社 區 領 袖 ， 全 部 都 可 成 為 評 估 對 象 。  

 

3. 要 評 估 甚 麼 ？  

 這 關 乎 評 估 之 目 的。 舉 例 說， 在 藥 物 教 育 計 劃 中 ， 你 可 能 評 核 學 生 的 知 識 、

態 度 和 行 動 ； 向 教 師 詢 問 教 材 是 否 容 易 使 用 ； 評 估 教 師 是 否 願 意 推 行 計 劃 ； 及

評 析 計 劃 的 成 本 效 益 。 此 外 ， 你 亦 可 向 家 長 和 社 區 領 袖 詢 問 計 劃 對 學 生 和 社 區

有 何 幫 助 ， 以 及 需 要 作 出 改 善 之 處 。  

 

 一 般 來 說，你 需 要 制 定 表 現 指 標，以 便 對 計 劃 進 行 評 估。這 些 指 標 應 按 下 列

規 則 制 定 ：  

 

a. 定 出 合 適 標 準 (以 作 為 比 較 的 基 礎 )。  

i .  與 上 次 比 較 ， 我 這 次 的 表 現 如 何 ？  

i i .  與 他 人 比 較 ， 我 的 表 現 如 何 ？  

i i i .  以 100 分 計 算 ， 我 的 得 分 如 何 ？ (貫 徹 性 ) 

b. 制 定 可 量 化 的 指 標 。  

c. 確 立 各 項 指 標 與 相 關 目 標 之 間 的 關 係 。  

d. 是 否 不 難 取 得 衡 量 成 效 所 需 的 資 料 ？  

 

4. 在 何 處 進 行 評 估 ？  

 

 意 指 進 行 評 估 的 地 點。我 們 應 為 接 受 評 估 的 參 加 者 選 擇 環 境 和 氣 氛 均 令 人 感

到 舒 適 的 地 點 。 舉 例 說 ， 參 加 者 對 方 便 和 熟 識 的 地 點 會 感 到 更 加 舒 適 ， 參 加 者

亦 可 能 喜 歡 在 調 查 員 不 在 場 的 情 況 下 自 行 填 寫 問 卷 ， 而 學 生 在 學 校 填 寫 問 卷 也

會 較 為 方 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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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何 時 進 行 評 估 ？  

 

 掌 握 適 合 進 行 評 估 的 時 機 十 分 重 要。計 劃 的 結 果，會 在 介 入 措 施 作 出 後 的 不

同 時 段 出 現 變 化 。 有 些 影 響 即 時 發 生 ， 有 些 則 會 較 遲 出 現 ； 有 些 影 響 純 屬 暫 時

性 質 ， 有 些 則 長 久 持 續 。 Green (1977)10 特 別 指 出 健 康 促 進 計 劃 的 評 估 結 果 如 何

受 到 時 間 所 影 響 ：  

 

a. 沉 睡 效 應：如 果 計 劃 的 效 應 要 過 一 段 時 間 才 會 顯 現，則 在 計 劃 結 束 之 際

所 進 行 的 評 估 便 不 能 對 之 加 以 評 析。舉 例 說，行 為 上 的 改 變 需 要 若 干 時

間 才 能 形 成 ， 過 早 評 估 便 不 能 察 覺 任 何 效 果 。  

 

b. 減 退 效 應：介 入 措 施 的 即 時 效 果，多 少 會 隨 時 間 減 退。若 評 估 過 遲 進 行，

便 無 法 衡 量 即 時 的 影 響；即 使 察 覺 得 到 早 期 的 效 果，也 不 能 假 設 它 會 持

久 。  

 

c. 觸 發 效 應：意 指 計 劃 所 激 發 但 在 較 後 時 間 才 會 自 然 出 現 的 改 變。這 當 然

有 可 能 會 帶 來 實 際 效 益 ， 但 也 須 當 心 別 太 高 估 介 入 措 施 的 效 果 。  

 

d. 歷 史 效 應：部 分 或 全 部 改 變 都 可 能 由 計 劃 以 外 的 其 他 因 素 所 造 成。以 旨

在 增 加 某 個 變 項 的 發 生 率 的 介 入 措 施 為 例，如 果 該 變 項 無 論 如 何 也 會 不

斷 增 加 ， 則 介 入 措 施 的 效 益 便 會 被 高 估 。  

 

e. 對 比 效 應：當 計 劃 提 前 終 止，又 或 當 事 人 的 某 些 期 望 未 能 達 到 時，便 有

可 能 出 現 這 種 效 應。感 到 不 滿 的 當 事 人 或 會 作 出 有 違 忠 告 的 行 為 以 示 反

抗，因 而 產 生「 驟 退 」效 應。 於 介 入 措 施 推 行 期 間 或 緊 接 其 後 所 作 出 的

評 估 可 以 衡 量 相 關 效 益 ， 但 不 能 衡 量 活 動 終 止 後 所 發 生 的 對 比 驟 退 現

象 。  

 

6. 如 何 進 行 評 估 ？  

 

  意 指 所 採 用 的 評 估 方 案 ， 稍 後 將 會 再 作 討 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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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由 誰 進 行 評 估 ？  

 

 計 劃 評 估 如 由 有 份 參 與 計 劃 的 健 康 促 進 專 家 進 行 ， 評 估 結 果 或 有 偏 頗 。 因

此 ， 最 好 由 外 間 的 健 康 促 進 專 家 進 行 評 估 。 可 是 ， 此 舉 將 會 增 加 計 劃 開 支 ， 故

此 不 一 定 可 行 。  

 

 下 文 臚 列 可 評 估 性 評 析 的 步 驟 ： 7  

 

步 驟 1  識 別 評 估 資 料 的 主 要 使 用 者 ， 並 找 出 他 們 需 要 知 道 的 事 項 。  

 

步 驟 2  界 定 計 劃  — 界 定 計 劃 的 範 圍 ， 並 把 背 景 活 動 與 計 劃 本 身 分 別 開 來 。  

 

步 驟 3 訂 明 目 標 和 預 期 影 響  — 目 標 必 須 切 合 實 際 和 清 晰 界 定 。 籌 備 計 劃 時 ，

必 須 兼 顧 原 先 擬 定 的 影 響 (即 目 標 )和 非 原 先 擬 定 的 影 響 ( 即 意 料 之 外 的 結 果 或

「 副 作 用 」 )。 以 旨 在 推 廣 子 宮 頸 普 查 的 健 康 促 進 計 劃 為 例 ， 計 劃 如 果 成 功 ， 前

往 婦 女 健 康 診 所 進 行 子 宮 頸 抹 片 檢 查 的 婦 女 人 數 或 會 超 出 診 所 的 負 荷 。  

 

步 驟 4 確 保 計 劃 切 實 可 行  — 先 把 問 題 清 楚 界 定 ， 然 後 從 文 獻 中 找 出 有 效 的 介

入 措 施 ， 從 而 確 保 介 入 措 施 具 有 成 效 。  

 

步 驟 5 決 定 可 衡 量 和 可 測 試 的 計 劃 活 動 和 目 標  — 計 劃 中 不 是 每 項 活 動 都 值 得

量 度 和 監 察 ， 目 標 也 非 全 部 可 以 量 度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必 須 決 定 應 予 量 度 和 監 察 的

項 目 。  

 

步 驟 6 決 定 評 估 中 何 謂 足 夠  — 必 須 確 保 所 得 數 據 足 以 向 使 用 者 提 供 所 需 的 資

料 。  

 

步 驟 7 確 保 計 劃 按 照 原 意 付 諸 實 行  — 這 點 與 過 程 評 估 相 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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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 康 促 進 評 估 的 類 別 和 層 次 11  

 

 評 估 分 為 五 個 類 別 和 層 次 ：  

 

1. 進 展 評 估  

 

 進 展 評 估 亦 稱 為 預 先 測 試 ， 許 多 人 把 它 納 入 為 過 程 評 估 之 下 。  

 

 進 展 評 估 之 目 的 ， 在 於 研 究 所 推 行 的 介 入 措 施 能 否 達 致 預 期 的 改 變 。 換 言

之 ， 進 展 評 估 用 以 確 保 健 康 促 進 介 入 措 施 專 為 某 個 清 楚 界 定 及 特 定 的 對 象 羣 體

而 設 ， 而 該 等 措 施 事 實 上 能 有 效 達 到 相 關 目 的 。  

 

 進 行 進 展 評 估 時，會 在 對 象 羣 體 中 抽 樣 進 行 介 入 測 試。在 這 個 階 段，通 常 會

採 用 焦 點 小 組 和 面 談 等 質 性 方 法 。 當 中 ， 務 須 注 意 對 象 羣 體 的 特 徵 ， 以 及 擬 辦

項 目 所 用 的 語 言 、 設 計 和 溝 通 渠 道 。 其 他 的 重 要 事 項 ， 包 括 信 息 相 關 程 度 、 個

人 和 羣 體 層 面 的 意 象 和 溝 通 媒 介 、 目 標 對 象 是 否 記 得 和 理 解 有 關 信 息 ， 以 及 信

息 或 意 象 的 可 信 性 、 吸 引 力 和 質 素 。 這 個 階 段 需 要 運 用 市 場 推 廣 及 大 眾 傳 媒 的

理 論 。 舉 例 說 ， 以 專 為 長 者 製 備 有 關 老 人 癡 呆 症 的 小 冊 子 為 例 ， 你 可 能 需 要 為

長 者 舉 行 小 組 討 論 ， 聽 取 他 們 對 小 冊 子 的 意 見 (是 否 明 白 小 冊 子 的 內 容 、 是 否 喜

歡 其 中 的 圖 像 等 )， 從 而 修 訂 單 張 ， 以 切 合 長 者 的 需 要 。  

 

2. 過 程 評 估  

 

 過 程 評 估 旨 在 研 究 計 劃 能 否 按 照 原 意 付 諸 實 行。12 對 任 何 一 項 健 康 促 進 計 劃

來 說 ， 過 程 評 估 均 是 不 可 或 缺 的 一 環 ， 也 是 影 響 評 估 和 結 果 評 估 的 先 決 因 素 。

除 非 計 劃 按 照 原 意 推 行 ， 否 則 無 法 對 其 成 效 加 以 評 析 。  

 

 一 般 來 說， 過 程 評 估 採 用 各 種 質 性 方 法，例 如 面 談、日 記、觀 察 和 分 析 文 件

內 容 等 。 這 些 方 法 雖 能 展 示 大 量 有 關 某 項 計 劃 的 資 料 及 導 致 其 成 敗 的 因 素 ， 但

是 不 能 預 測 在 其 他 範 疇 推 行 同 一 計 劃 時 會 出 現 的 情 況 。 表 2 載 有 質 性 評 估 的 更

多 資 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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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過 程 評 估 應 能 解 答 下 列 問 題 ：  

•  計 劃 的 推 行 情 況 有 多 理 想 ？  

•  介 入 措 施 能 否 接 觸 原 先 擬 定 的 目 標 對 象 ？  

•  實 際 接 受 介 入 措 施 的 目 標 對 象 所 佔 的 比 例 為 何 ？  

•  對 象 是 否 接 受 介 入 措 施 ？  

•  對 象 的 滿 意 程 度 為 何 ？  

 

3.  影 響 評 估  

 影 響 評 估 及 結 果 評 估 皆 可 用 以 評 析 介 入 措 施 的 成 效。影 響 評 估 對 介 入 後 即 時

產 生 的 健 康 促 進 成 效 加 以 評 析 (該 等 成 效 通 常 與 釐 定 計 劃 是 否 達 到 目 標 的 衡 量 指

標 互 相 對 應 )。 成 效 一 般 可 分 為 行 為 和 非 行 為 兩 個 層 面 。 行 為 層 面 的 成 效 通 常 指

活 動 參 加 者 在 意 識 、 態 度 、 知 識 、 技 能 和 行 為 上 的 轉 變 ； 非 行 為 層 面 的 成 效 則

以 組 織 和 政 策 上 的 轉 變 為 主 。  

 

知 識 衡 量 指 標  

 

 旨 在 評 估 事 實 資 料 是 否 有 效 傳 遞 給 計 劃 參 加 者，以 及 他 們 能 否 理 解 和 記 得 這

些 資 料 。 這 方 面 的 評 估 通 常 以 半 實 驗 方 法 進 行 ， 例 如 介 入 前 及 介 入 後 的 知 識 測

試 。  

 

技 巧 衡 量 指 標  

 

 旨 在 評 估 計 劃 參 加 者 以 某 些 技 巧 或 某 些 行 動 促 進 健 康 的 掌 握 程 度。我 們 可 透

過 模 擬 真 實 生 活 環 境 的 情 景 中 所 進 行 的 觀 察 和 示 範 ， 達 到 這 方 面 的 評 估 目 的 。  

 

態 度 衡 量 指 標  

 

 旨 在 評 估 對 個 人 做 事 方 式 有 所 影 響 的 價 值 觀 及 信 念 有 何 改 變 。 這 方 面 的 評

估 ， 可 藉 自 我 填 報 記 錄 的 方 法 進 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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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 為 衡 量 指 標  

 

 旨 在 評 估 介 入 後 在 正 常 情 況 下 真 實 生 活 中 的 行 為 轉 變。這 方 面 的 評 估，可 藉

觀 察 或 自 我 填 報 記 錄 的 方 法 進 行 。  

 

環 境 及 政 策 衡 量 指 標  

 

 旨 在 評 估 組 織 和 社 區 兩 個 層 面 的 政 策 (例 如 聲 明 、 指 引 、 規 則 和 規 例 )及 基 礎

建 設 (例 如 參 與 程 度 、 網 絡 、 委 員 會 和 設 施 )的 轉 變 。  

 

 組 織 支 援 可 在 不 同 層 面 加 以 衡 量 1 3 ,14， 所 涉 範 疇 包 括 目 的 、 架 構 、 領 導 層 、

關 係 、 有 用 的 機 制 、 獎 勵 、 專 才 和 態 度 方 面 的 轉 變 。  

 

 社 會 接 受 程 度 可 從 八 個 範 疇 加 以 衡 量 1 5 ,16 , 17， 分 別 是 參 與 程 度 、 承 擔 、 自 覺

性 與 他 覺 性 、 信 息 清 晰 程 度 、 衝 突 容 忍 程 度 、 關 係 管 理 和 社 會 支 持 。  

 

 影 響 評 估 是 較 多 人 選 擇 的 評 估 方 式，因 為 它 比 結 果 評 估 較 易 進 行、成 本 較 低

及 需 時 較 短 。  

 

 下 文 臚 列 對 反 吸 煙 計 劃 所 作 影 響 評 估 的 一 些 衡 量 指 標 ：  

 

•  增 進 知 識 ， 例 如 二 手 煙 的 禍 害  

•  態 度 轉 變 ， 例 如 較 不 容 忍 二 手 煙  

•  學 懂 新 技 能 ， 例 如 學 會 以 鬆 弛 方 法 取 代 吸 煙 來 紓 緩 壓 力  

•  推 行生 政 策 ， 例 如 撥 款 給 私 家 醫 生 為 貧 窮 人 士 處 方 尼 古 丁 替 代 療 法  

 

4. 結 果 評 估 1 8  

 結 果 評 估 對 介 入 措 施 的 長 遠 影 響 加 以 評 析，而 所 得 結 果 通 常 與 釐 定 計 劃 是 否

達 到 目 標 的 衡 量 指 標 互 相 對 應 。 結 果 評 估 旨 在 改 善 個 人 在 心 理 和 社 會 方 面 的 健

康 ， 對 風 險 因 素 、 發 病 率 、 死 亡 率 、 殘 疾 、 功 能 自 主 性 、 公 平 程 度 和 生 活 質 素

是 否 在 介 入 措 施 推 行 後 有 所 改 變 加 以 評 析 。 功 能 自 主 性 、 公 平 程 度 和 生 活 質 素

可 用 單 一 衡 量 指 標 加 以 研 究 ， 亦 可 根 據 多 個 衡 量 指 標 所 得 出 的 綜 合 評 分 進 行 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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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 。 與 影 響 評 估 相 比 ， 結 果 評 估 通 常 較 為 複 雜 、 成 本 較 高 、 需 時 較 長 和 需 用 較

多 資 源 。 不 過 ， 結 果 評 估 是 必 需 的 一 環 ， 因 為 它 能 衡 量 經 得 起 時 間 考 驗 的 持 續

轉 變 。  

 

 下 文 臚 列 反 吸 煙 計 劃 所 進 行 結 果 評 估 的 若 干 衡 量 指 標 ：  

 

•  減 少 風 險 因 素 ， 例 如 吸 煙 者 的 人 數 和 人 均 煙 草 耗 用 量 有 所 下 降  

•  減 低 發 病 率 ， 例 如 因 呼 吸 系 統 疾 病 和 冠 心 病 而 入 院 的 比 率 有 所 下 降  

•  減 低 死 亡 率 ， 例 如 肺 癌 死 亡 率 有 所 下 降  

 

5. 經 濟 評 估 1 8  

 健 康 促 進 從 業 員 經 常 進 行 上 述 四 類 評 估，但 對 行 政 或 管 理 人 員 來 說，他 們 想

知 道 的 是 能 否 用 最 經 濟 的 方 法 取 得 所 想 達 到 的 成 果 ， 以 及 為 健 康 促 進 活 動 撥 配

資 源 的 理 據 是 否 充 分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需 要 進 行 成 本 效 果 分 析 (cost-effectiveness 

analysis) 和 成 本 效 益 分 析 (cost-benefit  analysis)( 有 時 則 要 進 行 成 本 效 用

(cost-utility analysis)分 析 )， 以 察 看 用 於 健 康 促 進 工 作 的 開 支 是 否 合 理 。 我 們 經

常 假 設 ， 預 防 較 治 療 的 成 本 為 低 ， 而 健 康 促 進 行 動 亦 可 節 省 金 錢 ， 但 這 個 說 法

未 必 一 定 正 確 。  

 

評 估 方 法  

 評 估 方 式 有 兩 種：量 性 與 質 性，兩 者 對 解 答 某 類 問 題 時 各 有 優 勢。表 2 列 出

兩 種 方 式 的 不 同 之 處 。  

 

表 2： 量 性 與 質 性 評 估 的 分 別 19  

 

量 性 評 估  質 性 評 估  

對 象 人 數 較 多 ─ 可 類 化 至 較 多 人 口 的

情 況  

對 象 ／ 個 案 的 數 目 較 少  

演 繹 法 ─ 客 觀 性 ； 所 用 科 學 方 法 的 優

點 ； 實 驗 ／ 半 實 驗 方 法 ； 統 計 分 析  

歸 納 過 程 ─ 現 象 研 究；對 相 關 情 景 中 的

經 驗 得 出 自 然 及 全 面 的 理 解；內 容 或 個

案 分 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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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 決 定 採 用 哪 種 方 式 進 行 評 估 ， 我 們 先 要 確 定 誰 是 相 關 人 士 (也 就 是 決 定 就

何 問 題 尋 求 答 案 的 人 士 )、 甚 麼 理 據 會 令 他 們 信 服 計 劃 切 實 可 行 ， 以 及 哪 類 資 料

是 他 們 所 想 得 到 和 所 會 接 受 的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質 性 方 法 會 用 於 進 展 評 估 ， 而 過 程

評 估 、 影 響 評 估 及 結 果 評 估 則 會 採 用 定 質 定 量 合 用 法 。  

 

道 德 問 題  

 進 行 評 估 時 應 遵 照 下 列 道 德 標 準 ：  

 

•  必 須 取 得 當 事 人 參 與 評 估 研 究 的 知 情 同 意  

•  所 得 資 料 全 須 嚴 加 保 密  

•  接 受 評 估 人 士 有 權 退 出 評 估 研 究  

•  不 得 向 接 受 評 估 人 士 收 集 非 必 要 的 資 料  

•  不 得 向 參 與 評 估 研 究 的 人 士 施 壓  

•  研 究 人 員 ／ 評 估 人 員 必 須 不 偏 不 倚 ， 也 不 得 涉 及 利 益 衝 突  

•  研 究 人 員 ／ 評 估 人 員 不 得 隱 暪 評 估 研 究 的 結 果  

利 用 有 效 及 可 靠 的 工 具 收 集 數 據；須 遵

守 指 定 的 行 政 程 序  

研 究 人 員 本 身 就 是 評 估 工 具；程 序 方 面

較 為 靈 活  

使 用 標 準 措 施 ； 預 先 決 定 回 應 類 別  能 對 選 定 問 題 進 行 深 入 和 詳 細 的 研 究  

嚴 謹 、 不 變  靈 活 、 具 洞 察 力  

所 得 結 果 可 輕 易 累 積 作 分 析 用 途，另 也

易 於 表 述  

使 人 明 白 何 謂 個 人 異 同；深 化 理 解； 具

洞 察 力  

或 被 視 為 有 所 偏 頗、 預 計 之 內 ，或 受 到

操 縱 務 求 取 得 某 些 結 果  

由 業 外 人 士 進 行 評 估 ， 增 添 公 信 力  

所 得 結 果 可 輕 易 累 積 作 分 析 用 途，另 也

易 於 表 述  

所 得 結 果 的 篇 幅 較 長 、資 料 詳 盡、內 容

有 變 ； 難 以 分 析  

數 據 包 括 實 際 數 字 、 人 次 ／ 人 數 、 項

目 、 系 統 變 化 、 政 策 ／ 法 例 的 通 過 、 趨

勢  

數 據 包 括 羣 體 或 個 人 的 意 見 或 觀 感、關

係 、 事 例 評 論 、 質 素 評 估 、 說 明 、 個 案

研 究 、 非 預 期 結 果  

實 驗 條 件 和 設 計 用 以 控 制 及 減 少 外 在

變 項 的 變 化；集 中 根 據 限 定 數 目 的 預 定

衡 量 指 標 進 行 評 估  

容 許 變 化 和 多 方 向 評 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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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 行 評 估 是 否 物 有 所 值 ？  

 

 根 據 先 前 已 確 立 的 成 效 和 效 率 所 進 行 的 日 常 工 作 ， 大 概 不 值 得 進 行 深 入 評

估 。 然 而 ， 對 於 新 設 或 試 行 的 介 入 措 施 ， 我 們 的 確 需 要 進 行 徹 底 的 評 估 ， 因 為

如 不 就 該 等 措 施 確 立 成 效 和 效 率 方 面 的 證 據 ， 便 無 法 提 出 應 把 該 等 措 施 定 為 常

規 做 法 的 理 由 。  

 

 如 果 不 能 產 生 改 變， 評 估 便 會 失 去 價 值 。 換 言 之 ， 評 估 結 果 必 須 詳 加 闡 釋 ，

並 須 透 過 可 接 觸 相 關 人 士 的 途 徑 作 出 反 映 ， 令 改 善 建 議 得 以 在 計 劃 中 落 實 。  

 

 評 估 需 要 資 源 。 根 據 一 般 指 引 ， 評 估 開 支 應 佔 總 資 源 的 10 至 20%左 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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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 年 6 月 13 日  



 

意見問卷 
 

我們希望本《健康促進評估指引》能為你及貴機構提供有關健康促進評估的有用資料。你

的回應有助我們改進日後提供其他指引給健康促進人員。請就下列事項告訴我們你的意見： 

 

 

1. 你覺得本指引有用嗎？ 

 

 十分有用    頗有用     沒有用 

 

 

2. 你認為本指引哪些資料最有用？ 

 

 

3. 你希望日後可加入哪些額外的資料？ 

 

 

4. 你對本指引有其他建議或意見嗎？ 

 

 

5. 其他意見？ 

 

 

6. 你的資料： 

 

姓名：       職位/工作性質： 

 

機構： 

 

電話：       電郵： 

 

 

謝謝你的建議/意見。 

 

請以傳真（傳真：2591 6127）或郵遞方式送交 

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0號 

修頓中心7樓 

衞生署 

衞生防護中心 

中央健康教育組收 


